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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中生獎(助)學金暨校外活動費申請、審核及發放辦法 
(第 10版-114.10.21) 

一、補助對象： 

(一) 經本會審核通過並列案之嘉義縣市國中在學學生。 

(二) 其它專案申請經本會審核通過並列案之國中在學學生。 

二、補助申請條件： 

符合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清寒家庭或其他客觀標準，足堪認定該家庭無法支付本辦法第五條所

列之「代繳項目」及「校外活動費」各項目者。 

三、補助申請名額： 

不限名額，請導師協助真正有需求之學生先填寫《獎助學金資格申請書》附表一、附表二提出申請。 

四、補助期間： 

經本會審核通過列案之在學學生，每學年由本會逕行重新審核補助資格。通過者，以「持續補助至

國中畢業」為原則。 

五、補助項目及發放標準： 

經本會審核通過後，補助項目及發放標準如下。 
 

（「★」項目應檢附「收費金額證明」(如：意願調查表)；「※」項目有相關收費證明請一併檢附） 

補助項目 子項目 補助金額 備註 

助學金暨 

校外活動費 

代繳

項目 

★午餐費 

每學期 

合計上限

3,000元 

 

★課後輔導費 學校第八節課後輔導。 

★補充教材費 
限學校參考書、英聽雜誌…等。 

(不含補習班教材)。 

※其它費用 

如：學雜費、服裝費、社團費、材料費、

週六/寒暑假輔導費、平安保險費、家長

會費、畢業紀念冊等。 

★校外活動費 全額補助 

僅限以下學校主辦之「全年級活動」，

且每位學生每項活動限補助一次。 

(1)校外教學 

(2)童軍露營 

(3)畢業旅行 

畢業旅行零用金 額外補助 
每日 300元。 

共補助 3日，總計 900元。 

獎學金 

(擇一申請) 

學期成績獎學金 

2,000 元 

～ 

3,000 元 

學期總成績： 

(1) 80分以上：3,000元。 

(須檢附「學期成績單」) 

(2) 70分以上，未達 80分：2,000元。 

品行良好獎學金 2,000 元 
學期總成績雖未達 70 分，但導師認定

品德操行值得肯定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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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請補助應檢附證明： 

(一) 請檢附《獎助學金資格申請書》附表一 ～ 附表五及附表六所列各項文件資料。 

(二) 非屬「低收入戶」、「中低收入戶家庭」或「清寒家庭」，而老師認為其確有受幫助之需求時，請

老師於附表三《老師推薦函》「第二項」特別詳述需要協助的原因。 

註：因資源有限，請老師注意排擠效應、妥善運用資源，共同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。 

(三) 申請人特別留意：共同生活家人中(含：未同住之監護人/法定代理人)，均應於附表二詳細填寫

資料。凡年滿 18歲者另應檢附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(稽徵所)委託書》及「身分證正、

反面影本」(影本兩面須蓋印章)，同意授權本會查調委託人之年度《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

清單》及《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》。上述二項查調資料為本會審查申請人家庭收入狀

況之參考依據。未檢附上述資料或檢附不齊全者，本會將保留退件或不予審查之權利。 

七、補助金使用方式： 

(一)助學金：由校方代繳「助學金暨校外活動費」無法繳交之金額。 

(二)獎學金：由導師代發放學生個人學期成績獎學金。 

(三)畢業旅行零用金：請老師於畢業旅行當日再發放給學生使用。 

八、預支「獎學金」之規定： 

(一) 「助學金暨校外活動費」： 

1、 「需代繳項目」：合計總額超過新臺幣 3,000 元時，本會將主動預支該學期之「獎學金」，

最高預支新臺幣 2,000元。 

2、 「校外教學/童軍/畢旅活動費」：本筆費用與「需代繳項目」金額合計後，預支之「獎學金」

金額超過第 1 項「獎學金預支上限」（新臺幣 2,000 元）仍不足以支付者，本會將主動再追

加預支獎學金 1,000 元。若追加預支後仍有不足額，由本會全額補足發放。 

(二) 「獎學金」經扣除已預支之金額（2,000 元~3,000 元）後，將以實際剩餘之金額發放；如扣除

後已無餘額者，則不再發放獎學金。 

九、「校外活動費」與「畢業旅行零用金」發放緣由及說明事項： 

(一)為避免孩子因故無法繳交校外活動費用，造成終生遺憾，本會特設立「校外活動費」並提供有

需要學生申請。 

(二)另考量學生參加畢業旅行時無生活零用金，難以盡興參與所有活動並留下美好回憶。故額外發

放「畢業旅行零用金」新臺幣 900元。且本筆零用金不列入「助學金」及「預支獎學金」額度。 

十、導師(推薦老師)應注意及配合事項： 

(一) 本會設立「國中學生獎、助學金暨校外教學活動費」專案之目的，乃為幫助「家境貧困而無法

支付校內各項應繳費用，但仍有心向學」之學生，以減輕經濟因素影響，使學生專心求學。 

(二) 請老師務必審慎初估學生之需要，並會同本會至申請學生住家實施「家庭訪查」（詳閱 附件 1

「新申請獎助學金學生家庭訪問」實施方式及期程說明），以確實瞭解學生家庭狀況。並在確定

該學生確實無法繳納學校應繳費用後，再協助學生提出後續申請；切勿任由非極貧困之學生提

出申請，以免浪費資源及社會大眾之愛心，導致本會無法幫助更多真正需要被幫助的學生。 

十一、本辦法之經費來源，由社會善心人士主動捐贈善款，不足數再由本會年度之預算經費支付。 


